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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向公

司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清勇先生、刘汉成先生、

刘亨先生、王晓辉先生、刘志强先生、黄浩先生已回避表决，关联交易事项具体

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拓展公司产品应用领域，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产业布局，

提高公司品牌竞争力，公司控股股东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电

集团”）拟向公司控股子公司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电公司”）

承担的《超低噪声屏蔽泵研发》项目拨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资金 540 万元。 

为完善科研试验能力及试验设施建设,哈电集团拟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哈尔滨

电气动力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装公司”）承担的《一体化屏蔽主泵试验

中心》项目拨付专项资金 1950万元。 

根据《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发资

本规〔2019〕92 号）的规定，“中央企业通过子企业实施资本预算支持事项,

采取向实施主体子企业增资方式使用资本预算资金的，应当及时落实国有资本权

益，子企业暂无增资计划的，可列作委托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 3年），在具备

条件时及时转为增资。”公司暂无增资扩股计划，为满足国拨资金的使用要求，



 

哈电集团将通过具备资质的关联方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哈电集团财务公司”）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分别向两家企业发放并分别签署委托

贷款协议，在项目竣工验收后并具备条件时通过逐级增资的方式及时转为股权投

资。 

哈电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哈电集团财务公司系其控制的子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一路 1399号 

法定代表人：曹志安 

注册资本：贰拾亿圆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0127057741M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电机、锅炉、汽轮机零部件及辅助制造、销售；国内贸易（国家

有专项规定除外）；从事国内外电厂项目开发；在国（境）外举办各类企业；物

资供销业（国家有专项规定除外）；承担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工程设备招标业务。 

关联关系：哈电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哈电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与其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哈电集团资产总额 847 亿元，净资产 

238.63 亿元；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194.66 亿元，净利润 7.25亿元。 

经查询，哈电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方名称：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三大动力路 7号 

法定代表人：许瑛 

注册资本：壹拾伍亿圆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10558272697H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

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

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

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

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有价证券投

资；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的融资租赁；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

单位的企业债券。 

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哈电集团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209.83 亿

元，净资产 24.84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2.44亿元，净利润 0.78亿元。 

经查询，哈电集团财务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为佳电公司、动装公司接受控股股东哈电集团通过哈电集团财

务公司提供的合计 2490 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贷款期限为 12个月，贷款利率按

年利率 2.8475%计算（贷款利率将以同期发布的 LPR为参考），公司对上述委托

贷款未提供任何担保。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委托贷款的贷款利率系交易双方在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基准利率



 

基础上自愿协商的结果，符合市场原则，价格公允、合理。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拟签署的《委托贷款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委托贷款金额：两笔委贷合计 2490万元。 

2.委托贷款期限：12 个月，到期后自动展期一年（如无特殊情况不再履行

上会程序）。 

3.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暂定 2.8475% ，实际利率以委托贷款合同签订日

当期 LPR 为参考进行调整。后续委托贷款展期利率以委托贷款展期协议为准。 

4.委托贷款将通过哈电集团财务公司发放。 

5.合同生效条件：自委托贷款合同签署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按照规定，本次专项资金最终需要以注资方式使用。考虑预算资金应尽快投

入使用，以发挥预算资金效益，采用先委托贷款、后择机注资的方式。先由哈电

集团将专项资金通过哈电集团财务公司以委托贷款方式向子公司发放。若时机成

熟，哈电集团将终止委托贷款协议，履行注资程序。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出于子公司经营的正常需要，为子公司的经营发展提供流动资

金支持，通过此次交易将保障子公司业务发展资金需求，有利于子公司发展，不

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以及当期经营成果产生实质影响，符合上市公司利益，未损害

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

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6745.22 万元（含上述委

托贷款）。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公司事前就该事项通知了我们，提供了相关资料，并召开专门会议进行沟通。

我们认真审阅了相关资料后，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为日

常经营活动所需，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关联交易的定价程序合法、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给公司的持续经营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我们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年度第六次会议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8月 15日 


